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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分工

根据《老城区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现将各部门职能分工如下：
区住建局为实施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牵头单位，要根据本实施方案确定的改造范围、内容和标准，协同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本辖区的工作方案和规划设计、施工组织方案，及时协调解决改造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全面负责本辖区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和验收工作；指导、检查、督导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督促各单位及时办理零星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施工许可证，并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管理，指导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指导全区老旧小区改造中的物业管理，对改造后的城镇老旧小区及时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督导全区物业公司积极配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和增添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设备工作；协助全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区委组织部：指导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落实推进“党建引领、‘四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与老旧小区改造相关的工作。
区委宣传部：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的宣传引导工作。
区委政法委：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智慧安防建设的整体统筹、督导验收工作。
区财政局：要加强对已下达的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监管，落实项目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和日常监管单位直接责任，严格执行项目投资计划，按节点要求进行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会同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牵头单位联合制定改造工程奖补办法；及时下达发改、财政、住建、自然资源、城管、民政、教育、卫生、体育、消防、商务、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社会治安等相关部门有关老旧小区配套设施相关政策性资金，集中用于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严格按照规定用好上级资金；落实《洛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领办法》（洛建〔2020〕13号）。
区文明办：配合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物业全覆盖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导工作；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老城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支队老城大队）：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涉及需要办理备案（或审批）手续的新增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协助办理备案（或审批）手续；负责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的认定工作。
区发改委：指导全区对口部门办理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相关项目的立项手续，优化审批程序，开辟绿色通道；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区民政局：指导做好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以及相关项目的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生态环境局老城分局：指导、监督、考核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范围内的“散乱污”企业治理等；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市公安局老城分局：在区政法委指导下，监督、指导、考核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老旧小区智慧安防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改造工作；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区城管局：指导、监督、考核城镇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整体统筹、方案制定；指导各办事处清除小区小广告、违规户外广告；指导完成有关管道与市政管道的对接、改造和小区道路维修等工作；协调公用事业单位按照整治内容对小区水、气、暖设施及管道进行维护和改造；指导做好老旧小区垃圾分类处理、沿街门店整治等工作；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区审计局：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相关项目的审计监督工作，及时跟踪，主动服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督促纠正。
区市场监管局：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电梯加装的监督管理，落实安全技术规范，按照《洛阳市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实施细则（试行）》（洛工程改革办〔2020〕5号）对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程建设项目落实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积极推动电梯加装工作；协助全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检查、指导。
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城市书房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区卫健委：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社区、村镇等相关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
区教体局：指导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中涉及的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设备的建设工作，监督、指导有关单位对健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器材的管理维护工作。指导、督促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涉及的教育部门、学校、资产管理单位配合改造工作，并按绿色社区创建行动要求开展环境整治。
区消防救援大队：指导检查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的消防设施设备的加装和改造工作，以及消防通道设置和管理等工作；对改造后仍无法满足消防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小区，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制定防火、救援、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确保小区消防安全。
区商工局：指导做好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中涉及的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的改造提升、关闭或疏解外迁等工作的牵头协调和督查督导。
   各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广泛开展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宣传、群众动员、违建拆除、环境保障等工作。
专业经营企业：做好老旧小区组团连片改造工作中涉及本单位产权的相关线路的规整、入地工作，废弃管线的清理工作，组织有关仪表、箱体、变压器等相关设施的刷新、更换、迁改、新建等工作，以及相关资金筹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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